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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解释 ， 拒不执行判决 、 裁

定罪有两个构成要件， 一是有执行能

力， 二是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。 “有

执行能力” 不仅指有能力执行全部判

决， 也包括有能力执行部分判决。 本

案中被告人王某在判决生效后一直经

营着摩托车店， 其店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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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其所有， 应认定为 “有执行能力”。

根据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关于

<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
>

第

三百一十三条的司法解释》、 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 裁

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 》 之规定 ， “拒不执行且情节严

重” 不仅包括被执行人转移财产， 致

使判决、 裁定无法执行， 也包括被执

行人拒绝报告财产情况， 经采取罚款

或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不执行的情

形。

本案中， 被告人王某在法院执行

局工作人员明令其禁止转移店内摩托车

的前提下 ， 仍将该部分财产转移 、 变

卖 ， 致使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 。 同

时， 王某经法院司法拘留、 罚款后， 截

至本院受案之日， 仍未履行生效判决所

确定的义务。 此外， 王某多次欺骗法院

执行局工作人员， 隐瞒行踪， 有意规避

执行工作。 故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的行

为应认定为 “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”。

■通讯员 高星宏

本报讯

近日， 雁峰区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

因电动车抄近路逆向行驶撞伤下公交车乘客的

案件， 分别由某公交公司赔偿受害人阎某

1200

元， 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阎某

99112

元， 电动车车主赔偿阎某

5700

元。

2015

年

6

月

27

日

10

时

40

分许， 陈某因赶

时间抄近路， 骑电动摩托车从湘江南路由北往

南逆向行驶至雁峰区湘江南路

49

号地段时， 将

仇某驾驶的公交车上下来的阎某撞倒在地。

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， 陈某负事故的

主要责任， 仇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， 阎某负事

故的次要责任。 因各方就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，

阎某起诉至法院。

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 法院委托专门机构对

阎某的受伤情况进行鉴定， 经鉴定阎某构成二

个十级伤残。 仇某驾驶的公交车属某公交公司，

仇某系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故， 该公

交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、 三者险等保

险。

经本院主持调解， 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

上述调解协议。

衡东法院：

三年全院干警

献血 1.5 万毫升

■通讯员 丁小钦

本报讯 9

月

5

日， 衡东法院

20

余名干警来

到衡东县吴集镇人民政府大院， 积极参加无偿

献血， 献爱心。 近三年来， 该院有

50

余人次参

加无偿献血， 累计献血总量达

15000

毫升。

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， 大家认真填写献血

登记表， 排队做血型化验， 经血液检验合格后

开始无偿献血。 该院干警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服

务社会公益事业的风采 ， 进一步弘扬了该院

“厚德、 崇法、 公正、 廉洁” 的司法追求。

衡东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， 该院始终以服

务衡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， 积极参与社会公

益活动， 传递正能量。

电动车抄近路

撞伤公交乘客

蒸湘区法检两院召开联席会议———

共同维护

法律的公正与权威

■通讯员 易晖

本报讯 9

月

7

日下午， 蒸湘区法检两院工

作联席会议在蒸湘区人民法院召开。 蒸湘区人

民法院党组书记、 代院长乐喜莲， 蒸湘区人民

检察院党组书记、 代检察长贺晓斌出席会议并

分别讲话。

会上， 双方分别介绍了本院基本情况及各

自工作开展情况， 就案件办理、 民调工作、 协

作配合等关心的问题深入开展交流。 乐喜莲表

示， 法检两院今后要紧紧依托联席会议这一平

台， 一是加强对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的沟通协

调 ， 促进工作经验 、 课题研讨等方面的交流 ；

二是严格依法履行审判、 检察职责 ， 统一对政

策和法律的理解认识， 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；

三是加强沟通联系， 在落实经费保障措施等方

面积极协同争取， 谋求共同发展； 四是加强民

调工作， 要扎实开展走访 ， 搞好宣传发动， 以

公开促公正， 增强司法公信力， 实现民调工作

上新台阶。 贺晓斌就如何提升民调工作发表了

见解， 并就加强法检两院的沟通交流提出了意

见、 建议， 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。

蒸湘区法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和蒸湘区检

察院部分院领导参加了会议。

祁东法院：提高信用社清收到位率

■通讯员 曾雪菲

本报讯 9

月

6

日下午 ， 祁东县

人民法院召开依法清收信用社不良贷

款工作攻坚调度会 。 会议由党组书

记、 代院长刁俊军主持， 县人大内务

司法委员会主任彭建胜、 财经工作委

员会主任周建元到会指导。

自

8

月

16

日刁俊军到任后， 对

依法清收工作十分重视， 多次过问了

解工作进展情况。 前一阶段， 尽管祁

东县法院在清收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努

力 ， 但清收到位率不高 ， 效果不明

显， 与祁东县委、 县政府的要求有较

大差距。

调度会上， 与会人员对前段清收

工作进行了诊断分析， 认为清收工作

效果不好， 客观上是因为信用社所移

送到法院的案件贷款质量不高、 财产

抵押少、 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严重、

能找到的债务人比例低、 法律文书送

达难、 有履行能力的案件不多等。 与

此同时， 与会人员一致认识到自身工

作亦存在问题。

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 刁俊军

指出， 要站在政治的高度和促进县域

经济发展的角度， 提高对清收工作重

要性的认识； 要加大清收力度， 确保

清收任务圆满完成。 他要求， 要整合

审判执行力量， 加大清收力度； 要加

大宣传力度， 形成声势； 对拒不执行

法院判决、 裁定的， 依法予以打击等；

加强沟通和汇报， 争取各方支持和理

解； 法院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， 加强

清收的后勤保障。

就进一步如何加强清收工作 ， 彭

建胜和周建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意见，

要求法院在规定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完

成清收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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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赖”玩起“躲猫猫”

换来 8 个月有期徒刑

■本报记者 周连武

通 讯 员 谭丽斌

被告人王某欠款

50

余万元 ， 法院判决其支

付给原告 ， 但是他拒不

执行。 原告申请强制执

行后， 王某向执行工作

人员承诺不转移自营的

摩托车店 ， 不料他违背

承诺， 与执行工作人员

玩起 “躲猫猫”， 后来法

院对其拘留

15

日并罚

款， 他仍拒不执行 。 近

日， 衡东县人民法院审

结了这起 “老赖 ” 拒绝

履行判决义务案件 ， 判

处被告人王某犯拒不执

行判决 、 裁定罪 ， 有期

徒刑八个月。

�2014

年

11

月

14

日 ， 衡东法院

判决被告人王某和彭某偿还吴某欠款

52

万元， 并支付逾期利息。 该判决

生效后， 被告人王某和彭某未执行判

决， 期间被告人王某一直经营一家摩

托车店。

2015

年

1

月

19

日， 吴某向该院

申请强制执行。 同年

5

月

12

日， 衡

东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赶至被告人王

某的摩托车店里， 将执行通知书、 报

告财产令交予彭某。

因被告人王某不在店内， 执行局

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将该情况告知被告

人王某。 次日， 被告人王某来到衡东

县法院， 其同意不转移店内摩托车，

并向吴某承诺了一套还款方案。

不料， 王某不仅没有兑现自己的

承诺， 还将其店内的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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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，将其中的

53

台退还给上一级经销

商， 所退款项用于抵扣其所欠经销商

的货款，剩余的

12

台被其卖出，所得

款项被其用于偿还其他债务。

在此期间， 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

与其沟通， 他均假意承诺， 但之后又

拒绝见面， 逃避执行。

7

月

31

日 ， 执行局工作人员接

他人线索， 至王某家外等候， 并与王

某取得电话联系， 王某谎称其不在家

中， 后执行局工作人员强行破门而入，

将在家中的王某抓获。 当日，衡东县法

院决定对王某司法拘留

15

日 。

8

月

2

日， 衡东县法院决定对王某罚款

8

万

元。

至本案受案之日 ， 被告人王某未

向吴某履行判决所确定义务， 亦未主

动向衡东县法院报告财产情况， 未缴

纳罚款。 最后， 法院以被告人王某犯

拒不执行判决、 裁定罪， 判处有期徒

刑八个月。

“老赖”拒不执行还与执行人员玩“躲猫猫”

有能力却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可构罪


